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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。（具体修订内容请见附件二） 

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审议。 

本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9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

根据 2019 年 10 月 22 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

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》，同意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召

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期限、股东提案权和召开程序的要求统一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相关规定，不再适用《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》

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公司对《公司章程》的

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，同时尚需对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做出对应修订。（具体修订内

容请见附件三） 

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审议。 

本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9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 

特此公告。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二： 《公司章程》修改对比表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（本章程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“《公
司法》”）、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》（“必
备条款”）、《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作补
充修改的意见的函》（“证监海函［1995］1 号”）、
《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
化改革的意见》（“意见”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
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（“鲁证监



 

 

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年会，持有公司有表决权
的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（含百分之三）的股东，
有权在股东大会召开十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式
向公司提出新的提案并提交召集人，召集人应当
在收到提案后二个工作日内就属于股东大会职
责范围的提案，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，公告临
时提案的内容。 
 

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年会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
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（含百分之
三）的股东，有权在股东大会召开十个工作日前
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新的提案并提交召集人，
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个工作日内就属于
股东大会职责范围的提案，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
知，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。 

 
关于董事提名的议案，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

日之前至少十个

个香

交

易

日提交并予以通
知、

公

告
。 第

я

百

я

十

я

条

 公 司 根 据 书 面 回 复 ， 计 算 拟 出 席 会 议 的决 权 的 拟 出 席 会 议 的 决 权 的 分 之 一 以 上 的 ， 公 司 可 以 召 开 达 不 到 的 ， 公 司 应 当 在 五 日 内 将 会 议 拟 审 议 的 事 项 、 开 会 日 期 和 地 点 以 公 告 形 式 再 次 通 知 经 公 告 通 知 ， 公 司 可 以 召 开  删
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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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 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比表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一条 

为维护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明确股东大
会的职责权限，保证股东大会会议程序和决议的合
法有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
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
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
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股东大会规则”）、山东
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
章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（以
下简称“本规则”）。 

 

第一条 

为维护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，
明确股东大会的职责权限，保证股东大会会议
程序和决议的合法有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深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
市规则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
简称“股东大会规则”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调整适

适用上公司召开股大会通知期限事项规九条 

公 司 召 开 股 东 大 会 、 董 事 会 、 监 事 会 以 及 单 独 或 者 合 并 持 有 公 司 3 % 以 上 股份 的 股 东 ， 有 权 向 公

司 提 出 提 案 。  单 独 或 者 合 计 持 有 公 司 3 % 以 上 股 份 的 股 东 ， 可 以 在 股 东 大 会 召 开 1 0 个 工 作 日 前 提 出 临 时 提 案 并 书 面 交 召 集 人 。 召 集 人 应 当 在 收 到 提 案 后 2
个 工 作 日 内 发 出 股 东 大 会 补 充 通 知 ， 公 告 临 时 提 案

的 内 容 。  除 前 款 规 定 的 情 形 外 ， 召 集 人 在 发 出 股 东 大 会

通 知 公 告 后 ， 不 得 ḵ 改 股 东 大 会 通 知 中 已 列 明 的 提

案 或 增 加 新 的 提 案 。  股 东 大 会 通 知 中 未 列 明 或 不 符 合 公 司 章 程 规 定 的 提 案 ， 股 东 大 会 不 得 进 行 表 决 并 作 出 决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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